致全县九年级学生家长的一封信

尊敬的家长朋友：
您好！真诚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平江教育的理解与支持、对平江教育人的体谅与关怀。一年一度的高中招生工作即将启动，此刻，您也许正在为孩子入学而操心忧虑，为升学或择校而四处奔走，为不熟悉招生政策而着急困惑。您所做这一切的出发点和我们工作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就是为了让孩子能有更好的发展。近年来，在县委、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，我们积极改善学校办学条件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促进教育均衡发展，让更多的平江学子享受到了较为优质的教育资源。为切实维护广大学生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，真正让每个孩子享受平等入学的机会，根据《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教办[2012]4号）文件和省、市有关会议精神，从今年起，我县将全面实行高中阳光招生制度。
1.从2015年起，我县在适度扩大招生规模的情况下，取消普高“择校生”（即收费生）招录。招生录取完全依据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级、中考成绩等级和学生所填报志愿等择优录取，高中招生计划一次录完，不再补录，招生录取与报到入学注册同步进行。各高中学校录取学生名单公示，保证招生过程公正、公平、公开。
2.志愿填报时间为5月18日至22日，原则上按照普职1:1比例合理分流，志愿由考生本人填报，家长签具意见。在继续坚持以往划片招生政策的前提下，允许非五中、十中招生区域的考生在普高第二志愿中填报平江五中、平江十中。
3.普高学校不得录取未填报本校志愿或已经被其他普高、职高学校录取的考生。

各位家长朋友，要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公正，让孩子们平等接受教育，离不开您的支持，更离不开您的理解。盲目择校不可取，适合自己的教育才是最好的，请您花些时间指导孩子选报好志愿，做好人生征途上的第一道选择题。同时，当今社会对技能型人才需求越来越大，送孩子到职业学校就读是不错的选择，也许就业和发展前景更好。因此，请您根据孩子自身的特点进行理性分析，为孩子选择最适合的学校和教育，让孩子得到更好的发展。为加强高中阳光招生监管，我们专门设立举报电话（0730—6234772），凡发现有招生违规行为，欢迎各位举报，我们将按相关规定严肃查处。

各位家长朋友，高中阳光招生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，希望您能一如既往地支持和理解我们的工作，让高中阳光招生政策落到实处，与我们一起为实现教育公平公正而努力！
平江县教育局
2015年5月6日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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